
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公司为了对工程项目强化规范管理、提高资金效率、严控工程质量、保

证工程进度，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实际需求，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 本制度中“工程项目”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以及由外部第三

方单位进行施工的装修、维修工程等。本制度中“工程项目”不包括：自行采购相

关物料，由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自行施工的维护维修类工作。

第二章 关键控制点

第四条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开展的项目，由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评估工

程项目的技术可行性，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对工程项目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并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由需求部门发起的项目，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需

配合完成工程项目的技术性可行性分析，涉及生产经营的财务指标预测分析时，

应由需求部门自行负责或委托第三方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

需由需求部门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

第五条 工程项目需要对外发包的事项内容包含但不限于：设计、预算、施工、

设备类采购、结算、招标咨询等，应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

来源采购等方式开展，保证项目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以及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并在实施过程中做好资料收集、档案整理等工作。

第六条 由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负责办理工程项目相关行政审批手续，保证项

目合法合规。

第七条 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行

业规范和标准对项目严格管理，并做好过程的资料收集、档案整理等工作。

第八条 工程项目设计应兼顾技术完善与经济适用原则，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



负责协调落实需求部门提出的具体使用要求，由第三方单位出具设计图纸及技术文

件，并由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需求部门等相关部门最终确认。

第九条 工程项目预算的主要依据是施工图及相关技术文件。

第十条 工程项目应独立设置账目，对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等进行独立计算。

第十一条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由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牵头、需求部门参与。竣

工验收需要政府相关部门验收并备案的，由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负责办理。

第十二条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应及时移交需求部门，并办理好固定资产移交

和转固手续；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负责移交后的维护维修等工作。

第十三条 公开招标的项目应当开展工程项目后评价，对项目工程设计、建设

施工、竣工验收及维护维修全过程进行系统、客观的评价，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达

到提升工程项目决策管理水平的目的。

第三章 业务分工与授权

第十四条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决议开展的工程项目，由安全生产与物业管

理部负责统一协调各部门进行实施。

第十五条 由需求部门发起的工程项目，在由需求部门上报公司总经理办公

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第十六条 工程项目的实施由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具体负责，需与需求部门、

质量管理中心、EHS 管理部等相关部门充分配合。工程项目的初步设计方案在经各

部门分管领导同意后方可上报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后才可实施。

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对工程项目的全过程进行负责，包括：项

目立项、规划报建、施工报建、设计、招标、现场管理、竣工验收、移交、维护

维修等。

第十八条 在建工程满足以下条件，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应及时联系财务

部办理转固：

1、已通过验收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办理转固的提前向总经办说明情况并报总经理办公会

议审议。

第十九条 工程项目资料应由安全生产与物业管理部统一管理，并做好归档



处理。项目资料包含但不限于：项目立项资料、项目招标资料、项目设计资料、

项目行政许可资料、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往来函件、项目进度款资料、结算资料、

项目竣工验收资料等。

第二十条 工程项目的审计与监督主要由审计监察部负责。

第四章 公司工程项目审批程序

第二十一条 工程项目存在下列情况时，应当上报总经理办公会议审批：

（一）拟参与项目单笔成交金额未达到三千万的；

（二）如需追加预算，追加预算金额与对应项目单笔成交金额合并计算，金

额未达到三千万的。

工程项目存在下列情况时，应当由董事长审批：

（一）拟参与项目单笔成交金额达到三千万，但不超过五千万的；

（二）如需追加预算，追加预算金额与对应项目单笔成交金额合并计算，金

额达到三千万，但不超过五千万的。

工程项目存在下列情况时，应当由董事会审批：

（一）拟参与项目单笔成交金额超过五千万的由；

（二）如需追加预算，追加预算金额与对应项目单笔成交金额合并计算，金

额超过五千万的。

工程项目存在下列情况时，应当由股东会审批：

拟参与项目单笔成交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

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的由股东会审议。

上述审批权限的成交金额，应当按照同一类型在连续的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

第二十二条 如工程项目涉及跟关联方的交易往来，根据《公司章程》关联

交易的约定进行审议。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执行；本制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和经合法程序修改后的《公司章



程》相抵触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并立即修订，

报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二十五条 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修订和解释。

广州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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